


 

 
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地上物補償現場查估注意事項 

工程名稱 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地上物查估作業 

辦理單位 

查估單位 
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

電話：(04)2323-1818  

辦理單位 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

電話：03-4389509 

說  明 

1、臺端之土地位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範圍內，需辦

理地上物補償查估作業，惠請到場配合辦理，以維權益。 

2、請攜帶身分證正本、印章、土地所有權狀影本於表訂查估時間，在地上物

所在位置等候現場查估。（地上物與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時，請地主代為通

知並需攜帶土地租約或土地使用同意書...等文件到場） 

3、土地上有建築物者： 

請攜帶建物登記簿謄本（請至地政事務所申請）、土地改良證明書影本、

其他合法證明文件（使用執照影本、用水或用電證明影本（請至電力公司

或水利公司申請））、房屋稅籍證明（請至地方稅務局申請）等。 

4、有營業處所或工廠者： 

請準備營利事業登記證明、工廠登記證明書（請至縣市政府工商課申請）、

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請書影本、電費單，以利計算營業損失及電力

設備損失。 

5、於土地地上建物設有戶籍者： 

請攜帶戶籍謄本（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請）。 

6、土地上有種植農作物者： 

請先自行清點名稱種類、數量、年生、高度、莖寬、種植面積。 

7、以上證件為影本者，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簽名蓋章。 

8、如遇天候不佳，請電洽查估單位是否擇期辦理。 

9、部份土地所有權人因土地筆數眾多，致查估日期分散數日情況，請主動與

查估單位聯繫，將配合調整安排查估時程，造成不便尚祈見諒。 



 

 

員工工作證範本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 

項次 項目 數量 單位 備註(可註記位置)
查估人員

檢核註記

1 電桿 支

2 冷氣 台

3 白鐵水塔 個

4 深水井 口

5 圍籬 個

6 室外地坪 塊

7
電動門

鐵捲門
座

8 擋土牆 座

9
駁坎

護坡
座

10 圍牆 座

11 棚類 座

12
水槽

水池
個

※背面仍有勾選項目，請續填寫！
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地上物查估

附屬雜項設備設施自我清查表

※為保障您的補償權益，請於調查前自行清點以下項目，並於查估當日

   (依通知書日期為準)交由查估人員核對。

※如果對於內容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請撥打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(04-23231818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謝您的配合！

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標的地號：         段  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。標的住址：桃園市觀音區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調查日期：民國 年 月 日



 

 

 
 

項次 項目
查估人員

檢核註記

13
屋內

固定裝潢

14
其他

遷移費

15 其他類

16
會同人員

簽章

若有設備無法歸類於上述項目內容，請於此欄補充

(項目、數量及擺放位置描述)：

地上改良物所有權人：

查估人員：

類型

□無     □木質地板 □酒櫃    □衣櫃    □木床 □書桌

□書櫃 □電視櫃     □流理台□廚房櫃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□無     □抽水馬達      台    □監視器      台   □電熱水器       台

□電話     式    □電表             式     □水表       式

□瓦斯表       式       □招牌   式

□其他

。

查估手稿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查估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審查人員：



 

 

 

A1
已附建物所有權狀、建物謄本(附建物平面圖)、使用執

照(附竣工圖)、雜項執照影本

A2 已附戶口遷入證明(向戶政事務所申請)相關文件

A3 已附稅籍證明(向稅捐稽徵處申請)相關文件

A4
已附自來水最早接水時間證明(向自來水公司申請)相關

文件

A5 已附電力最早接電時間證明(向電力公司申請)相關文件

A6
已附門牌編訂證明供參考建築物建造年籍

(向戶政事務所申請)相關文件

B1 已附工廠登記證、商業抄本影本

B2 已附最近三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相關資料影本

B3 已附完成納稅營業稅最近一期單據相關資料影本

B4
已附載明契約容量電費收據(最近一期)證明文件

相關資料影本

※背面仍有勾選項目，請續填寫！

備註

已有A1文件者

得免附

勾選

※如果對於內容有任何疑問，歡迎請撥打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(04-23231818)。

認定

項目

項

次
內容

※為保障您的補償權益，請於調查前自行清點以下項目，並於查估當日

   (依通知書日期為準)交由查估人員核對。

工

廠

或

商

號
營業損失認定
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

建築改良物所有權人檢附相關文件自我檢核表

建

築

物

年

籍

(

合

法

與

非

合

法

建

物

認

定

)

所有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統一編號：

標的地號：       段        小段                  。標的住址：桃園市觀音區



 

 

 

有 無

水

井
C1 已附水井辦妥水權登記或免水權登記證明相關資料影本

D1 已附建築物所在地址設籍之戶籍謄本
人口遷移費用

認定

D2 已附市內電話單據(最近一期)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影本

D3 已附電力單據(最近一期)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影本

D4 已附自來水單據(最近一期)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影本

D5 已附瓦斯表單據(最近一期)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影本

勾選
備註

建

物

相

關

費

用

認定

項目

項

次
內容



 

 

出席查估調查委託書 

立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君為協助辦理「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

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」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，因故無法親自前往辦

理，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 君代理會同辦理查估事宜，如有不實，

願付一切法律責任。 

 

此致 

桃園市觀音區富林(第四單元)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 

 

受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身份證字號：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聯絡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


